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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火灾隐患排查治理机制，进一步压实各方

消防安全责任，全面提高公共消防安全水平，预防火灾和减少

火灾危害，以高水平消防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监管重点

（一）九小场所。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；额

定就餐人数 100 人以下的小饭店；床位数 50 张以下的小旅馆；

设置在建筑物首层、二层、三层且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以下的

小公共娱乐场所；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以下的洗浴、足疗、美

容美发美体、酒吧、茶社、棋牌室、咖啡厅、健身俱乐部等小

休闲健身场所；镇卫生院，街道卫生院，社区卫生院以及床位

数 30 张以下的其他小医院（诊所）、疗养院、养老院、福利院；

床位数 50 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和托儿所、幼儿园，500 人以下

的非寄宿制学校，100 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、幼儿园；职工

总人数 50 人以下或者设有 30 人以下员工集体宿舍的小生产加

工企业；建筑面积 100 平方米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、储

存场所。

（二）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。集餐饮、住宿、娱乐、

商业、仓储、文化、体育、培训等多业态多功能于一体的经营

场所，分租、转租形成生产、储存多种功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

等场所。

（三）人员密集场所。宾馆饭店、公共娱乐场所、大型商

业综合体、医院、寄宿制中小学、养老院、儿童福利院、旅游

场所等场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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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明确责任

（一）压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。各单位和各类场所的

个体工商户对本单位消防安全负主体责任，其法定代表人、主

要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是本单位、本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，

要遵守消防法律法规，履行消防安全职责，落实消防安全责任

制，明确相应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员。实行承包、租赁或者委托

经营、管理时，场所的产权方应提供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建筑

物、场所；当事人在订立相关租赁或承包合同时，应依照有关

规定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。

（二）压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。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

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和“谁主管谁负

责、谁审批谁负责、谁监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有关部门依法依

规履行消防安全监管职责。消防救援机构依法开展消防检查，

组织消防安全专项治理，实施消防行政处罚。应急管理部门负

责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、存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工作。公安部

门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，开

展消防监督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。教体部门负责中小学、幼儿

园、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。卫健部门负责医

疗卫生机构、卫生和计生技术服务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。商促

部门负责商贸行业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。文旅部门负责文化单

位、公共娱乐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。民政部门负责民政服

务机构的行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。对自习室、公务员考试培训

机构、科技培训机构等新兴行业领域，消防、教体、文旅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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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、科技等部门要加强联合检查，堵塞监管漏洞。其他部门按

照《山东省实施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 313 号）和

关于进一步明确有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通知（枣安

发〔2023〕34 号）要求，负责各自行业领域消防安全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压实属地管理责任。各镇人民政府、运河街道办事

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工作，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

人、分管负责人是主要责任人、其他班子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

消防安全负领导责任。各镇街要全面摸清掌握辖区内各类场所

底数，建立消防动态台账，定期分析火灾形势，研究提交需要

区消安委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，提出改进消防工作的建议和意

见。要认真查找影响消防安全的源头性、瓶颈性问题，既注重

“当下改”，更突出“长久立”，加大对消防工作的经费、人员

支持力度，堵塞工作漏洞，完善长效机制，切实从根本上消除

事故隐患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
四、完善机制

（一）健全分级分类监管机制。行业管理部门根据不同场

所、不同风险等级，结合监管力量配备、专业技术能力等实际

情况，对消防安全实行差异化管理，科学合理分配消防资源，

提高管理效率，降低火灾事故的发生概率。对于高风险场所，

加强监督检查，提高消防设施标准，加强人员培训；对于中风

险场所，可以适当降低管理要求，但仍需保持一定的警惕性；

对于低风险场所，可以采用常规的管理方式。要定期对监管场

所风险等级进行评估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分级分类管理措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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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消防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和适应性。分级分类监管场所名单

及时报区消安委备案。

（二）健全网格化监管工作机制。以镇街为基本单位，将

其划分为以镇街行政辖区为“大网格”、以村居和社会单位为“中

网格”、以居民小区和沿街工商户为“小网格”的三级网格，明

确各级网格消防管理人员、职责和任务，形成横向到边、纵向

到底、责任明确、监管到位、服务及时的消防安全动态管理网

络。要充分发挥网格员的作用，有效调动、整合各职能部门执

法力量，形成源头发现、采集建档、分流交办、检查督促、结

果反馈的闭环工作流程。网格中的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

位要全面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开展消防安全“四个能力”

建设达标创建活动。巡防队员、物业管理人员、保安、社会单

位管理人员要结合岗位职责，开展日常防火检查巡查。建立健

全生产经营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公示牌制度，在各类场所显要位

置设置公示牌，明确行业部门、属地网格和生产经营单位负责

人，公开联系方式，接受各方监督。

（三）健全联防联控长效机制。一是完善消防安全排查治

理联席会议机制。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，遇有特殊

情况，区消安委可临时组织召开。各相关单位每季度向联席会

议汇报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。二是完善消防安全监管信息互

通机制。各有关行政审批部门要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将

“九小场所”、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、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

全条件纳入相关行政许可事项审查内容，对消防行政许可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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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审批项目，严格依法审批。公安、消防救援、教体、卫健、

商促、民政、文旅、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等部门要加强信息互

通，确保消防监管信息及时沟通、共享共用。三是完善消防安

全联管联查机制。各镇街和相关行业部门要适时开展联合整治，

涉及多个部门或整改难度较大的隐患，相关部门要联管联查，

建立隐患、责任、整改三个清单。各相关部门对本行业系统内

消防违法行为依据法定职责进行查处，没有行政处罚权的，及

时通报、移送相关部门进行查处。对消防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，

按规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五、强化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镇街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站在

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，提高政治站位，把消防安全工作作为

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政治任务来抓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压紧压实

责任，认真排查风险隐患，抓好整治提升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

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。坚持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

管、失职追责，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里都要明确一名

成员分管安全生产，主要负责同志牵头负责，分管同志全力推

动，具体负责人抓好落实。

（二）加强力量建设。各镇街在保证应急办人员力量的同

时，推动整合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力量，配备不少于 2 名专职

消防工作人员。镇街要根据应急和消防工作需要，结合应急救

援站（点）设置，因地制宜加强消防“一队一站”建设。村（社

区）要充分发挥群防群治队伍作用，建立志愿消防队（微型消




